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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8 日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安兴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县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灵台县

2023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作如下说明，请与议案一并

审议。 

一、调整的依据及理由 

由于 2023 年省市提前告知的转移支付发生变化，第一批专

项债券额度也已下达，结合全县工资基金审批结果，细化到单位

和具体项目后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收支预算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灵台县预

算审批监督办法》，现对 2023 年财政预算进行调整。 

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财政预算

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 19500 万元，同口径增长 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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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2196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2328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12351 万元，调出资金 10929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5017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安排 2390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 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安排 8 万元。 

二、调整的项目和数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1. 收入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500 万元，与县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收入总额一致，本次不作调整。 

2. 支出预算调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由县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221965 万元调整为 238896 万元，调整

增加 16931 万元，增长 7.6%。 

调整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包干支出安排 159533 万元，

上年结转专项安排支出 31756 万元，上级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

及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47607 万元，债务还本 2074

万元，上解支出 1978 万元。 

3. 调整后收支平衡情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总计

24294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500 万元，上级财政

各类补助收入 191703 万元（其中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及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补助 6282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

券）1900 万元，上年结余 2968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0 万元。支出总计为 24294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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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896 万元（其中本级包干支出 159533 万元，上年结转专项支

出 31756 万元，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及财政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安排支出 47607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074 万元，上解支出 1978

万元，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1．收入预算调整。政府性基金收入 23280 万元，与县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收入总额一致，本次不作调整。

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调整为 4600 万元，调整增加 4600 万元。

上级提前告知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调整为 237 万元，调整增加

237 万元；上年结余调整为 12899 万元，调整增加 12899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41016 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县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12351 万元调整为 40800 万元，调整增

加 28449 万元，增长 230.3%。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19611 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19311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安排支出 200 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 100 万元）；其他

支出 17252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16866 万元，彩票公益金

安排支出 386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93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付息支出 3937 万元）。 

3. 调整后收支平衡情况。调整后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280 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237 万元，债务收入 4600 万

元，上年结余 128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总计 410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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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0800万元，政府性基金结余 216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41016 万元。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收入预算调整。上级提前告知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

入 8 万元，与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一致，不作

调整；上年结余调整为 9 万元，调整增加 9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总计 17 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县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8 万元调整为 17 万元，调整增加 9

万元，增长 112.5%。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17 万元。 

3. 调整后收支平衡情况。调整后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

移支付收入 8 万元，上年结余 9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力总

计 17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 万元。调整后国有资

金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 收入预算调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拟由县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25017 万元，调整为 25447 万元，调整增

加 430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15043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由 9796 万元；利息收入 55 万元；转移收入 118 万元，其他收入

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调整为 430 万元，调整增加 430 万元。 

2. 支出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与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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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批准 23903 万元一致，暂不做调整。其中，社会保险待

遇支出 22641 万元；转移支出 8 万元；上解支出 1254 万元。 

3. 调整后收支平衡情况。调整后当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 25447 万元，当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3903 万元，上年结

余 2675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219 万元（当年结余 1544 万元）。

调整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全县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 

2023 年 1 月甘肃省财政厅《关于核定 2022 年各地政府债务

限额的通知》（甘财预〔2023〕4 号）核定我县 2022 年债务限

额 22125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04892.5 万元，专项债务

限额116361.5万元。截至2022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198820.82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84620.82 万元（一般债券 82128 万元，

存量债务 2492.82 万元）、专项债务 114200 万元。 

 

附件：1.灵台县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 

2.灵台县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性收入表 

3.灵台县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 

4.灵台县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 

5.灵台县2023年专项和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分项目预算表 

6.灵台县 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表 



—— 6 —— 

7.灵台县 2022 年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8.灵台县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9.灵台县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10.灵台县 2022 年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11. 灵台县 2023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安排表 

12.灵台县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表 

13.灵台县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表 

14.灵台县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 

15.灵台县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16.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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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101】税收收入 12,500

  【10101】增值税 4,200

  【10104】企业所得税 1,200

  【10106】个人所得税 300

  【10107】资源税 1,800

  【10109】城市维护建设税 610

  【10110】房产税 600

  【10111】印花税 250

  【10112】城镇土地使用税 130

  【10113】土地增值税 1050

  【10114】车船税 540

  【10118】耕地占用税 300

  【10119】契税 1500

  【10121】环境保护税 20

【103】非税收入 7,000

  【10302】专项收入 4,260

  【1030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40

  【10305】罚没收入 1,050

  【10307】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00

  【10309】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50

  【10399】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19,500

附件2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11001】返还性收入 1838

    【1100102】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131

    【1100103】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36

    【1100104】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3

    【1100105】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276

    【1100106】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392

    【1100199】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1100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73359

    【1100201】体制补助收入

    【110020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61695

    【1100207】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5795

    【1100208】结算补助收入 1687

    【1100214】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831

    【1100225】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100226】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4028

    【1100227】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0920

    【1100228】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补助 356

    【1100231】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1】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3】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4】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49

    【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948

    【1100246】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16

    【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8643

    【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转移支付收入 3357

    【1100250】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19

    【1100251】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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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11001】返还性收入 1838

    【1100102】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131

    【1100103】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36

    【1100104】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3

    【1100105】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276

    【1100106】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392

    【1100199】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1100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73359

    【1100201】体制补助收入

    【110020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61695

    【1100207】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5795

    【1100208】结算补助收入 1687

    【1100214】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831

    【1100225】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100226】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4028

    【1100227】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0920

    【1100228】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补助 356

    【1100231】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1】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3】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4】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49

    【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948

    【1100246】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4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16

    【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8643

    【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转移支付收入 3357

    【1100250】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19

    【1100251】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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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1100253】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09

    【110025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55】商业服务业等共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56】金融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57】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58】住房保障共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536

    【1100259】粮油物资储备共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6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69】其他共同事财政权转移支付收入

    【1100296】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85

    【1100297】其他退税减税降费税转移支付收入 384

    【1100298】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1800

    【1100299】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9463

  【1100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提前告知部分） 16506

  【11008】上年结余收入 29685

  【11009】调入资金

    【1100902】从政府性基金调入

    【1100999】从其他资金调入

  【11011】债务转贷收入 1900

    【1101101】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10110101】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900

  【11015】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0

收入总计 22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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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照财政体制划分，由地方分享收入和

地方固定收入构成，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是地方可用财力

的自身收入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目形式反映，主

要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农林水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 

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

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

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党中央、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为支持公共事业发

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

金。主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车辆通行费、彩票公

益金收入等。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是指通过政府性基金收入、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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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科目的形式反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

法规建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按险种分别

编制。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

险基金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

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

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财政存量资金指各级政府沉淀在各种银

行账户里的财政资金，包括年度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就是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统筹用好，集中用于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预算绩效是指预算资金所达到的产出和

结果。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

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它强化政府预算为民服务的理

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

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向社会公众提供更

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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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债券:是指在财政部核定的新增债券限额内，地方政府

举借用于本地区当年公益性资本支出的政府债券，按照偿还资金

来源，分为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根据《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分配管理暂行办法》,新增限额分配管理应当遵循立足财力水平、

防范债务风险、保障融资需求、注重资金效益、公平公开透明的

原则，省本级及市县新增限额由省级财政部门在财政部下达的本

地区新增限额内测算，报经省级政府批准后，按照财政管理级次

下达。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规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

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举债采取

政府债券方式。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级政府代为举

借。省财政厅在财政部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

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考虑全省建设投资需求提出省本级及各

市（州）当年政府债券限额，报省政府批准后下达市（州）政府。

市（州）政府按程序将本地区政府债券限额分配到本级和所属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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